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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北捷運公司第 543 次主管會報紀錄 

時間：104 年 4 月 16 日（星期四）上午 9時 

地點：本公司 7樓簡報室 

主席：孫總經理以濬                   紀錄：呂ΟΟ 

出席人員：如簽到表 

列席人員：如簽到表 

壹、報告事項 

一、確認本公司 104 年 4 月 9 日第 542 次主管會報紀錄 

主席裁示：紀錄確認。 

二、報告上次會議指（裁）示暨決議事項執行情形 

主席裁示： 

（一）有關公司各路線及車站用水情形報告，依下

列指示辦理： 

１、木柵機廠用水量偏高情形雖已改善，電機處

仍應協同中運處每日記錄觀察水表度數，以

確保用水正常。（電機處、中運處） 

２、對於公司用水及用電情形，行政處、電機處

應予以單位化統計，以瞭解歷年趨勢變化，

並於下週提報。。（行政處、電機處） 

３、有關車站廁所水龍頭出水量調整案，工務處

應研議比照部分車站做法，加裝省水閥，並

應再檢討車站馬桶調降出水量之可行性。（工

務處） 

４、節約車站衛生設備用水，除調整出水量外，

亦須檢討供水壓力，並兼顧用電，工務處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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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機處應共同檢討。（工務處、電機處） 

５、工務處應檢討評估於適當場站規劃雨水回收

系統。（工務處） 

（二）司機員接獲車廂內旅客啟動對講機，但經詢

問後無回應時之應變話術，行車處可採預錄

廣播方式，俾利司機員同時對行控中心回報

狀況及安撫車廂旅客。（行車處） 

（三）車站／車廂宣導海報，有關旅客發現異常時

之通報對象（服務人員、110、119），行車處

應再行檢討修正。（行車處） 

三、行政處報告：重要輿情摘要報告 

主席裁示：依 2015《天下雜誌》金牌服務業調查，

本公司榮獲陸上運輸類榜首，請各位主

管轉達，這是對同仁的肯定，也是同仁

的成就，謝謝大家；另行政處應將此訊

息公告，與同仁分享同賀。（行政處） 

四、行政處報告：旅客重要意見及預警案件 

主席裁示： 

（一）有關小巨蛋舉辦演唱會歌迷跳動導致振動問

題，後續處理三方向如下： 

１、應研議將小巨蛋舉辦演唱會之振動規範、罰

則等規定納入契約。（站務處） 

２、應邀請國內振動方面之專家學者，討論小巨

蛋演唱會之振動對結構安全影響及研提改善

建議。（站務處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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３、應將小巨蛋附近住戶反映振動意見，送請文

化局檔期審議委員會重視。（站務處） 

（二）民眾反映淡水站公車轉乘區施工圍籬及指標

問題，工務處、站務處已進行改善，仍應持

續觀察現場情形，必要時再加強指標宣導。

（工務處、站務處） 
（三）行政處於獲得民眾反映須即時改善之意見後，

應即通知權責處室妥處，以提升服務品質。

（行政處） 

五、轉達市政會議主席重要裁指示事項 

主席裁示： 

（一）市長指示各局處檢視有無多年未修或相互矛

盾的法令，該修則修，8 月 1 日起凡本府與

人民權利義務有關之法令，都要公布於法務

局網站，包括議會、市政會議、局務會議通

過的及首長行政命令，如未公告致人民權利

義務受損，政府要負責，此為第 1 階段；另

管理同仁要明文管理，不要用揣摩上意方式，

內部管理規章應於局處網站公告，未於網站

公告者就不具約束效力，列為第 2 階段。（法

務室、各處室） 
（二）法務室應再洽法務局商酌確認，有無公司所

訂與人民權利義務有關，須公布於法務局網

站之法令，以及非公司所訂，須公布於法務

局或公司網站之法令，卻尚未辦理之情形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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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求周延。（法務室） 
（三）市長表示他常思考：「我們要留下什麼樣的台

灣給下一代？」同樣大家在捷運公司服務，

也應該抱持「我們要留下什麼樣的台北捷運

給下一代？」之態度處理業務，共勉之。（各

處室） 

六、工安處報告：103 年系統營運可靠度執行狀況報告 

主席裁示：准予備查。 

七、工安處報告：與旅客界面有關之高故障率單一（項）

設備項目週報 

主席裁示：准予備查。  

八、會計室報告：104 年 3 月財務狀況，報請  公鑒。 

主席裁示：准予備查。 

九、事業處報告：「整合實體通路及虛擬通路」規劃構想 

主席裁示：本案依事業處規劃，儘早拜訪零售通路

業者，蒐集廠商經驗及探討合作模式，

以利進行後續作業。（事業處） 

十、工安處報告：捷運系統運轉風險管理策進推動建議 

主席裁示：本案應請風險管理專業人士協助指導，

並瞭解其他軌道運輸業之做法，以為參

考。（工安處） 

貳、討論事項 

人力處提：為擬定「A to A+ 邁向卓越之路－凝聚員

工向心力推動計畫」一案，提請審議。 

主席裁示：本案請各位主管給予回饋意見，做為計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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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正參考；另為避免由上而下單向規劃推

動，人力處應蒐集同仁意見，以利雙向溝

通，本案俟修正完畢後再行提報。（人力處） 

参、主席指示事項 

一、議會模擬問答題目太多，應挑選重點議題。另內容應

敘明撰寫要點、具說服力及提出關鍵數據等，並將最

近議員關心及索取資料之議題納入，企劃處儘速加以

更新。（企劃處、各處室） 

二、民眾可於捷運車站繳交臺北市、新北市「未逾期路邊

停車單」費，站務處應加強宣導。（站務處） 

三、人力處應針對公司組織現況，儘速檢討提出可行之調

整建議。（人力處） 

四、主管或同仁參加公司外部會議，如涉及董事長或本人

關心議題，應於會後即時回報，以爭取時效。（各處

室） 

肆、散會。（上午 11 時 50 分） 


